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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简易程序

执法人员

出示执法证

告 知 拟处 罚 的 事

实、理由、依据和

陈述申辩的权利

填写预定格式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

当场送达

依法执行

备案归档

一般程序

立 案

立案应当自发现或者受理案件之日起 7 日内完成。情况紧急来不及立案的，应当在

调查取证或者依法采取有关行政措施后及时立案。立案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

案件立案审批表，报机关负责人审查决定。

调 查 取 证

调查取证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有效证件。执法

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拟定处罚意见

调查人员制作《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报批，其中载明违法事实、理由、法律依据、

处罚意见及立案、调查取证情况。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改

正；2.违法事实不能

成立的。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

本机关处罚事项

的；2.涉嫌犯罪的。

听取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

重大处罚依申请

召开听证会

审查复核

调查人员将案件全部材料，经本部门

负责人同意，送本机关法制工作部门

复核。

审查复核

听证主持人根据听证，对原拟作出的

处罚决定及其事实、理由和依据加以

复核。

审批决定

本机关负责人或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

据不成立，行政机关改变

原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

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执行

结案

归档

重大处罚

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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